珠海市全面推行河长制信息报送制度（试行）
为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河湖保护管理和“河长制”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根据《珠海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珠委办字〔2017〕44号）要求，制定本制度。
一、工作原则

市河长制办公室政务工作建立信息专报和政务信息简报制度。遵循以下原则：

（一）及时。重要信息早发现、早收集、早报送。紧急或重要信息报送应直呈直报。

（二）准确。实事求是，表述、用词、分析、数字务求准确。
（三）高效。以第一手情况、第一道研判、第一时间报送作为工作目标，为全面推行河长制掌握情况、科学决策和指导工作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保障服务。
二、信息报送形式和要求
河长制信息报送主要形式有：信息专报、信息简报和工作通报，具体报送要求如下：
（一）信息专报

1.专报内容
信息专报是需立即呈报市委、市政府和总河长、副总河长、市级河长的工作信息，需专报市委、市政府的政务信息，需专报上级河长制工作相关上级主管部门的政务信息。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贯彻落实省、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决策部署；

（2）市级总河长、副总河长、市级河长批办事项落实情况；
（3）江河库渠保护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及调查处置情况。

（4）跨流域、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协调事项；

（5）反映我市创新性、经验性、问题性及建议性等重要政务信息；

（6）新闻媒体、网络反映的涉及江河库渠保护管理的重大舆情；

（7）其他专报事项。

2.程序及要求
信息专报为即时编报，实行一事一报，由市河长制办公室主任签发，以《信息专报》或专文呈送。
（二）信息简报
1.简报内容
（1）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工作推进情况；

（2）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进展、阶段性成果；

（3）江河库渠保护管理和落实河长制工作中涌现的新思路新举措、典型做法、先进经验及特色亮点成绩；

（4）市级各成员单位落实河长制工作新情况、新问题和建议意见。

2.程序及要求
（1）信息采集。市级河长制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和各区河长制办公室应指定专职信息联络员，将重要的“河长制”相关政务信息、举措部署、工作动态加盖本单位公章后及时上报至市河长制办公室，信息要求突出重点、简明扼要，不得迟报、瞒报和漏报。
（2）信息处理。市级河长制办公室负责对采集的信息整理汇总，进行校对、审核、编辑后，刊登在市河长制办公室《信息简报》上。

（3）信息简报原则上单月发布一次，每单月5日前由市河长制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签发，以《信息简报》形式报送省水利厅、省环境保护厅，呈送（总河长、副总河长、市级河长）领导同志，抄送各区河长制办公室和市级各成员单位。

（三）工作通报

1.通报内容

（1）市级各成员单位和各区落实河长制工作情况；
（2）年度工作目标、工作重点推进情况；

（3）重点督办事项的处理进度和完成效果；

（3）危害江河库渠保护管理的突发性应急事件调查处置；

（4）督查督办工作情况及整改通报，奖励表彰、通报批评和责任追究。

2.程序及要求
1.市河长制办公室承办市级河长制工作通报，专职副主任负责对通报内容审签，重要事项需由主任签发。

2.工作通报以市河长制联席会议、市河长制办公室《工作通报》、工作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为主要载体进行通报。

3.市河长制工作通报原则上每个月通报1次。重要的工作调度、工作进展以及公众关注的重要事项适时通报。

（四）工作总结

各区河长制办公室负责认真梳理总结辖区内推进河长制的工作年度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分析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安排和建议，形成河长制工作总结，按季度向市级河长制办公室报送河长制工作总结。市河长制办公室负责汇总整理各区上报信息，结合市管河道管理保护情况及全市河长制工作总体情况，形成市河长制年度工作总结报告，由市河长制办公室主任签发，报送省水利厅、省环境保护厅，呈送（总河长、副总河长、市级河长）领导同志，抄送各区河长制办公室和市级各成员单位。
三、其它要求

各区河长制办公室、市级各成员单位要及时收集、报送各类信息。信息内容要做到实事求是，表述、用词、分析、数字务求准确。紧急或重要信息报送要直呈直报本级河长和上级河长制办公室。涉密信息的报送和网上信息发布必须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严防失泄密事件发生。
违反本制度，信息通报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导致发生严重后果、重大舆情事故和工作被动的，将追究责任单位和个人的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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